附件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

事迹风采

王琰同志（四川省建设科技发展与信息中心副主任）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严于律己，注重理论学习和党性锤炼。该同志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连续3年在涉藏地区驻村帮扶，从强化村党支部建设入手，完善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户和村集体增收渠道、提升村民自我发展能力、积极应对白格堰塞湖灾情，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肯定。在负责全省农房建设工作期间，始终将农房质量安全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内容，先后完成了全省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农村危房改造。主动请缨驻点督导泸沽湖突出生态问题整治，实现了省领导提出的“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泸沽湖”的目标任务。

邓静同志（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从事城市建设工作以来，积极投身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各个环节。一是落实成都市规划建绿、拆违增绿、拆墙透绿等措施，2019年来实现全市每年新增绿地1800公顷、立体绿化20万平米。二是制定“爱成都迎大运”园林景观品质提升系列方案，共计落实市区两级景观品质提升项目6大类533个。三是起草《园林绿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总体方案》《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筹建成都市园林绿化质监站、管护中心、花木中心等专业技术监督机构，制定园林绿化相关规范标准30多项、手册指南13项，完善城市园林绿化管护工作标准。

许飞同志（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对党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品德高尚，团结同事，工作中积极作为，开拓创新，让嘉陵区的城市面貌更上新台阶。率先在全市推行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临时摊区，实行积分管理，为临时商贩暖心“安家”，被市城管委办表扬；独创“公交式”垃圾分类收运网络，被住房城乡建设厅简报表扬；利用城区“邮票地块”建设停车场，解决城区停车难题；通过锁定建筑外立面现状的方式整治违法建设、违规防护栏。获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四川省环保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牟龙全同志（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办公室主任）自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积极投身其中，先后担起了危房改造、新村扶贫、农村安全饮水、结对帮扶等重点工作。累计争取落实各类供水项目10余个，进一步解决500余户群众用水问题和需求；在确保正常供水的同时，牵头组织开展“高寒低温”气候下自来水防冻试点工作，创新采取“防冻版一户一管”和主管道末端设置泄水阀等措施，有效解决冬季供水防冻问题。发扬着“缺氧不缺信念、缺氧不缺智慧、缺氧不缺激情”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供水人的“初心使命”。

米金安同志（凉山彝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副科长）参与凉山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三五”期间城镇化率提高4.52%，建成区面积提高20%。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第一书记期间动员住建领域捐款和“以购代捐”270余万元，带领全村修路搭桥建房发展产业如期脱贫。推进污水垃圾“三推”和海绵城市建设，污水、垃圾治理取得长足进步，西昌市成功申报省级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保供、接种和废弃口罩等特殊有害垃圾收运处置。

李艳同志（乐山市市容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心柏杨环卫所副所长）从事环卫工作23年，长期坚守平凡岗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普通环卫工成长为环卫所负责人。该同志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发挥头雁效应，带出了一支战斗力过硬的环卫工作团队；严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奋战防疫一线，出色完成属地环卫设施消毒杀菌、防疫医废收运、防疫隔离区环卫保障等工作任务；在2020年“8·18”乐山特大洪灾秩序恢复任务中身先士卒，昼夜坚守岗位；组建志愿者队伍走进学校、社团、企事业单位，通过环保公益课堂宣讲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等知识。

李璐同志（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从事住建工作三十余载，始终恪尽职守，冲锋在前。主持建设雅安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国家发改委绿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典型案例。主持实施的熊猫绿岛公园获得英国景观行业协会国家景观大奖。参与汉源新县城建设、“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等多个重大项目建设，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张平同志（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长期从事住建工作，在“5·12”汶川大地震中，组织抢救岩崩受困群众84人。在朝天区住建局工作期间，创造性开展城建提升“八大行动”，城建工作实现大突破，助力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在市住建局工作以来，分管的营商环境工作中“获得用水用气”指标排名全省第一，“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全省第二，市住建局和个人分别被评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管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广元成功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国家级示范城市”，获11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对广元加快推进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张先军同志（内江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工程质量科副科长）是内江市2012年度引进高层次人才，曾先后在内江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工作，现任内江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工程质量科副科长、高级工程师，挂任通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对口帮扶通江县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工作以来，该同志曾多次获得优秀党员、先进个人荣誉，在推动全市工程质量水平、安全生产标准化、消防承接管理、精品工程打造、内江新城建设等方面积极工作，实现了内江市建设项目和工程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对口帮扶以来，该同志狠抓住房保障工作，高效推进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助力群众实现安居梦、宜居梦。

张国洪同志（马尔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针对新形势下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新任务、新特点，立足市情，创新举措，在完善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上谋新思路，在探索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住房保障等工作途径中求新突破，在推动垃圾、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工作向乡镇、村组延伸上见新成效，在推进重大项目上求质量和效率，依法依规主动履责，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在“6·10”马尔康地震中，不畏困难，深入一线，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马尔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吴迪同志（达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直属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作为达州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主要负责城市规划、市容（占道、污水、油烟、广告、燃气、餐厨垃圾等）行政执法工作。治违拆违出实效，组织拆违120个，建立“城管+社区+物业”联动机制，形成以中迪公馆小区为代表的“零违建小区”。创文攻坚有实招，创新“城管+社区+市民”模式，辖区油烟净化器安装率100%，拆除违规户外广告1300余起，打造油烟管理和户外广告设置示范街各1条。服务群众显真情，帮助走失儿童回家3起、群众认领失物20余件，协调解决澜湖郡小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商业占道问题，以“最美城管队员”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城管执法一线高高飘扬。

席建国同志（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政治坚定，立场鲜明。发挥“头雁引领”作用，以“三谈三改”“三抓三提升”“五心工程”等活动，凝聚干事创业的思想动能，德阳住建工作获得国家、省、市各类表彰103项，单位年年获得市委市政府考核先进单位，个人先后被德阳市委记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该同志善谋担当，勤奋务实。组织实施中心城区４条黑臭水体整治，助力成功创建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牵头推动中心城区品质提升，城市双修、城市体检、海绵城市建设等，走在全省前列；推动“两业”量质齐升，年均增速10%以上，位居全省前列；牵头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完成2022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主场馆及城市干道、重要节点改造提升，保障大会顺利举办。

唐大江同志（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讲政治、顾大局，勇于担当，创新创造。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牵头全市“办证难”“接房难”问题楼盘化解整治工作中，提出“开发商违规行为不影响老百姓办证”“公检法等多方联动介入确保交房”等方法，为全省全国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企业拿地后温馨提醒、宣传广告资料发布前报告审验、交房前部分购房人参与最后验收等制度，最大限度保障各方利益不受损害；在全市推行平台系统监管商品房预售资金，确保资金入账、拨付更加公开、透明、高效。2020年以来全市新开发的住宅小区无一因商品房预售资金被挪用而出现“烂尾”。

唐琪同志（绵阳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从事住房保障工作以来，连续每年评为单位先进个人、优秀党员。2017年5月，该同志因公受伤，左眼视神经严重损坏，视力从1.2降至0.2，被评定为6级工伤残疾，但该同志秉持“绝不做一个废人”的信念，克服身体困难，主动申请回到工作岗位，坚持以身作则，带头干、抢着干，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全力推行公租房管理改革试点，开展保障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温暖化工作，推动公租房从“安居”到“宜居”，住房困难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唐毅同志（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临空执法大队大队长）自2015年进入城管系统以来，创新工作方法，践行使命敢于担当。做细市容秩序管理工作，探索利用城市有限空间建微市场微摊区，解决老城区以街为市问题的同时，分类收纳小商贩，既便民又惠民。做实城管进小区工作，2017-2018年，在12个小区实施城管队员进小区工作，拆除违法建设2万余平方米，解决老旧小区问题。做好城管生态领域执法工作，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建立建筑垃圾运输公司及车辆管理名录，采取教育整改一批，执法查处一批，末位淘汰一批的方式，把规范作业、降低污染物排放落到实处。工作期间，始终为队员做好榜样，坚持用制度管人，以制度带队，8年来，所带大队无一起群众投诉不作为事件，无一起违纪违规事件发生。

郭荣同志（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政治坚定，党性观念强，较长时间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作，经历多岗位锻炼，有大局意识，工作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能力。在担任局行政审批科、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期间，牵头开展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制定本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配套政策、制度，组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9个、既有住宅增设电梯60余部；牵头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完成各项改革任务，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减至90个工作日以内。积极推动房地产领域“问题楼盘”化解工作，累计解决7000余户群众“办证难”问题。

舒小明同志（资阳市乐至县房管局农村危房改造推进办公室主任）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自觉投入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一心扑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放弃周末和节假日，高效推动当地农村危房改造取得优异成绩。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舒小明身体出现了问题，但依然坚守在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的第一线。2019年10月在开展贫困户唯一居住住房为疑似危房安全等级评定过程中发生车祸，导致左膝半月板挫伤、膝关节严重积水，行走困难。为尽快消除贫困户住房安全疑问，带病坚持完成全县8个乡镇1055户贫困户居住疑似危房安全等级入户评定工作并出具房屋安全等级评定报告，让贫困户放心居住现有安全住房。

舒鑫同志（德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管理科科长）担任现职以来，主要负责德阳市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治理、“厕所革命”三年提升行动、“三推”项目建设、省市城市管理重点项目实施、文明城市创建、“新时代美丽德阳城镇精细化”规划等城市综合管理工作。自2017年以来累计牵头实施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计27个，排查整治德阳市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患1120处，新（改）建公厕共1091座，改建农村户厕159626户。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达99%，无害化处理率达100%。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治理得到省治理办和各铁路部门的高度肯定以及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书面表扬。该同志多次获得市委市政府嘉奖、连续多年年度考核优秀；2020年，所在单位被评为全省“厕所革命”先进集体。

黄孝禄同志（内江市市中区清洁运输队副队长）是内江市市中区环卫处清运队的一名驾驶员，始终坚守初心，在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工作25年来，平均每天清运垃圾30吨。一年四季每个清洁“战役”中，都在现场边指挥、边参战。不仅如此，黄孝禄还主动担任起垃圾库的维修工作，并自费购买特种车辆驾驶技巧、车辆维修和保养等书籍，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总结提炼出了垃圾清运“垃圾库勤检查、清运车勤保养、驾驶员勤培训、职工情绪勤化解、事故处理勤协调”的“五勤”工作法，确保了城区垃圾日产日清，用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光荣与担当。

彭利达同志（自贡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住建部《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导则》编制，组织编制完成《四川省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导则》，推进全省10余市（县）园林城市的创建、复检以及绿规编制、制定《自贡市景观设计导则》《东盐都大道养护管理办法》，规范园林建设管理；深挖红色资源，参与江姐故里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建设20公里釜溪河复合绿道，串联沿线景区景点，增加市民休闲漫步空间；见缝插绿，打造35个口袋公园，丰富群众身边活动空间；编制完成全市老旧小区改造规划，推进149个老旧小区改造和208部电梯加装，变“老破小”为“亮 净 美”。

游源同志（泸州市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中心副主任）在甘孜州乡城县援藏期间，参与多个项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与编写《关于进一步规范泸州市对口援建项目管理办法》，已作为乡城县援建项目的管理文件执行。“9·16”泸县地震抗震救灾期间，第一时间联络、调集全市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共39名，分为13组配合应急抢险指挥部对受灾地区进行灾情摸底。组织了本地21家单位的86名专家，组成22个评估小组，开展房屋安全应急评估工作。同时，还参与了灾后倒塌房屋核查，并于震后两周内完成了农村住房35425户，城镇住房2249栋，公用建筑1472栋的鉴定任务。

